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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规范我关海运出口集装箱拼箱货物申报，加强对出口集装箱货物的监管力

度，根据海关总署有关规定，我关决定自 2012 年 11 月 5 日起对海运出口拼箱货物的

通关实施“集中交单”模式。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口拼箱货物实行“集中交单”。拼箱货物申报后，同一集装箱的所有报关单需

集中汇总后，挂同一个号，向现场海关一并交单。其中，无纸通关（包括无纸事后交

单、无纸单证暂存、通关作业无纸化）货物报关单无须随有纸报关单一并递单。 

二、报关员在填制出口拼箱货物报关单时应在报关单备注栏内起始处标注拼箱情况，

在海关监管场所装箱的填报“拼箱”字样，在非海关监管场所装箱的填报“自拼”字

样。 

三、报关员应如实填制《出口货物拼箱清单》（见附件，以下简称《拼箱清单》）并

加盖企业报关印章，在办理出口拼箱货物集中交单手续时一并向海关递交，接受海关

审核。属特殊监管区域货物报关单和无纸通关（包括无纸事后交单、无纸单证暂存、

通关作业无纸化）货物报关单的应在备注栏内注明。 

四、本公告由黄埔海关负责解释。 

特此公告。 

附件： 出口货物拼箱清单 – (略) 

 

二○一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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